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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索创评报字[2024]第 048 号

提示：“以下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

阅读评估报告全文。”

评估对象：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汤旺县自然资源局。

评估机构：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汤旺县自然资源局拟出让“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

权”，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对上述采矿权进行评估。本评估目的即是

为汤旺县自然资源局提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的各种条件下该采矿权公平、合理的出

让收益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4 年 4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边坡内资源储量34.5766万立方米；可采储量32.85万立方米；

生产规模 6.50 万立方米/年；回采率 95%；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为 5.05 年；产品不

含税销售价格 48.67 元/立方米；采矿权权益系数 4.3%；折现率 8%。

评估结论：本评估机构评估人员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选用合理的评估方法，经过评定估算，确定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

权资源储量为34.5766万立方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54.99万元人民币，大写

人民币伍拾肆万玖仟玖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1.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

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

2.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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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

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

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该评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康权平

项目负责人：刘长清

矿业权评估师：刘长清 肖美艳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 0 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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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索创评报字[2024]第 048 号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受汤旺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根据国家有

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矿业权评估

方法，对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进行了评估。

现将该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78-2 号软件园二期 B栋 1单元 701B 室。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4。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3731377522Y(1-1)。

2．评估委托人与采矿权出让人

评估委托人：汤旺县自然资源局。

采矿权出让人：汤旺县自然资源局。

矿山名称：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

3．评估目的

汤旺县自然资源局拟出让“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按照

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对上述采矿权进行评估。本评估目的即是为委托人提

供在本评估报告中所述的各种条件下该采矿权公平、合理的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及范围

4.1 评估对象

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

4.2 评估范围

（1）矿山名称、开采矿种、开采方式、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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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名称：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开采矿种：建筑用花岗岩；开

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6.50 万立方米/年。

（2）矿区范围

根据《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汤旺县白桦一

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如下表：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号
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1 5368238.13 43539217.65

2 5368277.29 43539243.85

3 5368310.37 43539348.00

4 5368279.99 43539364.08

5 5368262.88 43539379.35

6 5368253.21 43539446.58

7 5368334.18 43539488.34

8 5368317.00 43539534.73

9 5368072.31 43539439.05

10 5368106.59 43539335.44

11 5368070.98 43539306.35

12 5368079.49 43539277.97

13 5368137.97 43539242.94

矿区面积：0.04978 平方千米，开采标高：自 418 米至 365 米标高。

（3）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

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边坡内推断资源量 34.5766 万立方米。

5．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确定为2024年 4月 30日。本报告中所采用的一切取价标准均

为评估基准日时点的客观标准。

6．评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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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6.2 遵循贡献原则、替代原则、效用原则和预期收益原则；

6.3 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依托的原则；

6.4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的原则；

6.5 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的原则。

7．评估依据

7.1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改颁布）；

（2）《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

（3）《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4）《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5）《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6）《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7）《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8）《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9）《固体矿产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10）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7.2 经济行为、矿业权权属和评估参数选取依据等

（1） 《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黑龙江省乾

资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2） 《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意见书；

（3） 《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专家

审查意见（黑龙江省乾资地质勘查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4）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5） 评估人员收集的有关资料；

（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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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采矿权概况

8.1 位置与交通

矿区位于伊春市汤旺县火车站西南直距 3.12 公里处，行政区划属伊春市汤旺县

管辖。汤旺县内交通方便，矿区东北侧有工矿公路连接汤旺县，汤旺县至伊春、乌伊

岭、嘉荫县均有铁路或省级公路相通。

8.2 自然地理

矿区地形属于小兴安岭南段低山丘陵相间的低山区，可采标高在 418m-365m 之

间，相对高差 53m，地势总体西高东低。区内基岩多裸露于地表，仅在上顶坡面有少

量的腐殖土覆盖。地表水系较发育，丰水期有地表径流汇聚，区内最低侵蚀基准面标

高为 363.2m。

汤旺县位于寒温带，属大陆季风气候，四季虽分明，但春来较晚，夏季短暂，秋

季早霜，冬季寒冷而漫长。年平均气温 0.3-1.5℃，一月份最冷，平均气温在-24.5

℃；七月份最热，平均气温 20.4℃，年平均降水量 430-722mm，无霜期 90-100 天。

每年十月至翌年四月为封冻期，季节性冻土深度 2.5m。

8.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2011 年 4月，伊春市地质勘查队对“伊春市汤旺河区北方建筑安装公司石场”

进行重新划定拟设矿权工作，提交了《伊春市汤旺河区北方建筑安装公司采石场建筑

用花岗石矿资源储量检测报告》。

2014 年 10 月，伊春市地质勘查队对伊春北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石场（原伊春市汤

旺河区北方建筑安装公司石场）进行剩余储量核实工作，提交了《伊春北建矿业有限

公司建筑用花岗岩剩余储量核实报告（2014）》。

2016 年 12 月，伊春市地质勘查队对伊春北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石场进行剩余储量

核实工作，提交了《伊春北建矿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剩余储量核实报告（2016）》。

2018 年 9月，伊春市地质勘查队对伊春北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石场进行剩余储量

核实工作，提交了《伊春北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石场剩余储量核实报告（2018）》。

2020 年 7月，黑龙江省乾资地质勘查有限公司对伊春北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石场

进行剩余储量核实工作，提交了《伊春北建矿业有限公司采石场剩余储量核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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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并申请对该矿权进行注销。

2024 年 5月，黑龙江省乾资地质勘查有限公司提交了《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

建筑用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4 年 5 月 23 日，评审专家组出具《汤旺县白

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评审结果

为：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边坡内资源储量为 34.5766 万立方米。

8.4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大地构造位置系新华夏系构造体系第二隆起带-张广才岭隆起带之北侧，主

要构造线方向为北东及北北东向。地层由老至新为：红山组，下部为砂岩、板岩夹流

纹斑岩及凝灰熔岩、凝灰砾岩，熔角砾岩，上部为板岩，砂岩砂砾岩；五道岭组，该

层为五道岭组第二段：角岩化，片理化流纹斑岩及其凝灰熔岩，安山玢岩，砂板岩；

全新统，沿现代河谷分布，为现代河流冲积层，主要由松散砂、砾组成，厚大于3m。

矿区主要为北北西向扭断裂，是汤旺河扭断层的一部分，断层主要是继承古生代

发育的雏形而追踪发育，从其两侧沟谷宽阔，两侧岩层或岩体中节理由切割现象，两

期花岗岩均遭破碎，并由热液活动，断层活动时间较长有强烈的继承性活动，并追踪

长青北东向断裂发育，显示了张扭性特征。

区内岩浆岩出露规模较大，分布广泛，呈岩基、岩株状。矿体中部主要为华力西

期晚期第一侵入期辉长-斜长花岗岩岩组，出露为碎裂、混染斜长花岗岩、花岗闪长

岩和中细粒辉长岩，其次为二长花岗岩。

8.5 矿体特征及矿石质量

矿体长约265m，宽约 208m，平均厚度19m。矿体为华力西期晚期之二长花岗岩。

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 363.2m，矿体可采海拔标高为 418-365m，相对高差最大

53m。矿体内通过工程揭露和统计，岩石节理不发育，深部的花岗岩岩体较为完整，

呈致密坚硬状态，能够满足矿山生产建筑用石料场的需要。

矿石为二长花岗岩，灰白色，花岗构造、块状构造。主要由钾长石、斜长石、石

英、黑云母及少量绿泥石组成。矿石自然类型为二长花岗岩，工业类型为建筑用石料。

8.6 开采技术条件

8.6.1 水文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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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场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开采层位于地下水位以上，采场汇水面积小，

与地表水联系不密切。适于大面积露天开采，建议在矿床开采过程中，矿坑边部应挖

引水排泄沟，并适时用水泵排水，以防止基岩裂隙水在丰水期涌入采矿场。矿区水文

地质勘查类型属于第二类第一型，即裂隙充水、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型矿床。

8.6.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工程地质勘查类型为第三类简单型，即块状岩类、简单型。这种类型的岩组

主要由坚硬的块状岩石构成，结构完整，节理裂隙发育较弱，岩石力学性质较好，整

体稳定性高。

8.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少、危害小；地貌单元类型单一，微地貌形态简单，地

形较平缓，有利于自然排水。该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8.7 矿区开发现状

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生产规模6.50万立方米/年，开拓

方式为露天开采。

9. 评估实施过程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评估的政策和法规规定，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组织评估人员，对本次评估的矿业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9.1 2024 年 5 月 20 日，汤旺县自然资源局选择我公司承担该项目采矿权出让收

益评估工作。

9.2 2024年 5月 21日～5月 29日，组成评估小组，制定评估方案，尽职调查，

收集、整理有关评估资料，选择适当的评估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完成评定估算，

具体步骤如下：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有关

矿产开发及销售市场，按照既定的评估程序和方法，选取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采

矿权进行评定估算，对估算结果进行必要的分析，形成评估结论，编制评估报告，向

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

10．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应当根据实际勘查程度或开发阶段、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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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储量估算情况、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结合各评估方法的使用前提与

适用范围和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选择恰当的评估途径及其对应的评

估方法。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方法有可比销售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由

于可比销售法相关指标尚难量化，故不具备采用可比销售法进行评估的条件。该矿山

的服务年限小于 10年，不宜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鉴于：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服务年限小于 10年。根据《矿业权

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本次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

P — 采矿权评估价值

SI — 年销售收入

i — 折现率

t — 年序号(t=1，2，3，…，n)

n — 评估计算年限

k — 采矿权权益系数

11．评估所依据资料

本次评估的技术经济指标的选取主要依据《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核实报告》），《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

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以下简称《评审意见书》）、《汤

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

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评估人员所了解掌握的资料确定。

12．技术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2.1 资源储量

根据《核实报告》和《评审意见书》，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边坡

内资源储量为推断资源量 34.5766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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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

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建筑材料类矿产），估算的资源量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则本次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34.5766 万立方米。

12.3 开采技术指标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采矿回采率为 95%。本次评估确定采矿回采率为 95%。

12.4 评估用可采储量

本次评估用可采储量计算如下：

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34.5766-0）×95%

＝32.85（万立方米）

本次评估用可采储量为 32.85 万立方米。

12.5 开采方案

该矿采用露天开采方式。

12.6 生产规模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生产规模为 6.50 万立方米/年，故确定本次评估利

用的生产规模为 6.50 万立方米/年。

12.7 矿山服务年限

根据矿山可采储量、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之间的关系，确定矿山服务年限：

T=Q/A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能力

T＝32.85÷6.50=5.05（年）

本项目评估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5.05 年，即 5年 1个月。

按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4月 30 日计算，本项目评估期从 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9 年 5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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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产品方案

本次评估确定该矿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石料。

13．经济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3.1 产品销售收入

13.1.1 产品销售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采用的矿产品价格是对未来矿产品市

场价格的判断（预测）结果，一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等方法以当地公开市场价格

口径，根据评估对象的产品规格类型和质量、销售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本次评估依据矿山交通条件、矿石质量及评估人员所了解掌握的近年该地区同类

型矿石销售价格，确定产品含税销售价格采用 55.00 元/立方米，折算不含税销售价

格为 48.67 元/立方米（55÷1.13）。

13.1.2 产品销售收入

假设矿井未来生产期内各年的产量全部销售。则正常年份矿井的销售收入为：

正常生产年份销售收入＝年产量×销售价格

＝6.50 万×48.67

＝316.36（万元)

13.2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建筑材料的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3.5%～

4.5%。鉴于该矿采用露天开采，地质构造复杂程度较简单，开采技术条件较简单，本

项目评估时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并结合当地矿业权出让市场实际，本项目评估采矿权权

益系数取4.3%。

13.3 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 2006年 7月 10日发布的“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

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2006 年第 18 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

（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

取 9%。本次为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

14．评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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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所称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

假设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1）委托方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全面、真实、准确；

（2）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3）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

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4）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

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5）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开发技术水平以及

市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6）评估对象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及其内外部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7）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5．评估结论

本评估机构评估人员在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选用合理

的评估方法，经过评定估算，确定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资源储

量为34.5766万立方米，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54.99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伍

拾肆万玖仟玖佰元整。

16．评估有关问题的说明

16.1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

起有效期一年。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本评估机构对

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6.2 评估基准日后的重大事项

在评估基准日之后和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果发生影响委估采矿权的重大

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例如委托评估的该矿种资源量、资源品级发生较大

变化，或采矿权市场、矿产品价格发生巨大变化，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发生较大

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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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其它责任划分

本次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只对项目评估

结论本身是否合乎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责。

16.4 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评估人员

在评估过程中恪守职业道德规范，认真负责。

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明、

地质报告等）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未做特殊说明

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

任。

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17．采矿权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次对“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的评估结论仅供汤旺县自

然资源局出让“汤旺县白桦一号采石场建筑用石料矿采矿权”这一评估目的及送交评

估主管机关审查使用，未经委托方许可，本评估机构不会向他人提供或公开。除依据

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8．评估报告日

二 0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19．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康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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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人：刘长清

矿业权评估师：刘长清 肖美艳

20．评估工作人员

刘长清 （矿业权评估师）

肖美艳 （矿业权评估师）

黑龙江索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 0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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